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4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汉王科技”）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的闲置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商业银

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该资金可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滚动使用，且使用闲置超募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不超过

２

亿元，购买理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５０％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等。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指定信息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使用闲置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签署协议，

购买其发行的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期限

认购金

额（万

元）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息日 投资范围

资金

来源

北京银

行稳健

系列人

民币

１

个

月期限

ＳＨＩＢＯＲ

关联保

证收益

理财产

品

保本

保证

收益

型

３０

天

５０００

５．０１２５

％

２０１３．０６．２４ ２０１３．０７．２４

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及其

他交易场所交易的各项固定

收益类金融工具，具体投资

品种包括存

／

拆放交易、同业

存款交易、同业借款交易、国

债、金融债、企业债、银行次

级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债券回购交

易、现金、银行存款、大额可

转让存单、回购

／

逆回购交易

等

汉王

科技

超募

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

注：公司与北京银行无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共

１４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银行理

财产品，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９７７６％

。

二、主要风险揭示

（

１

）政策风险。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

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

２

）再投资风险。 银行可能根据合同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

实际期限短于合同约定的期限。 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

产品收益。

（

３

）市场风险。 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

而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本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

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

４

）流动性风险。 公司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公司在产品到期日（浦发银行依照本合同的

约定提前终止合同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

５

）产品不成立的风险：产品募集期结束时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必要的规模上限或

／

及下

限；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政策或要求出现重大变更，或者金融市场情况出现重大

变化，经理财行谨慎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合同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产品。

（

６

）信息传递风险。 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

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

自行承担。

（

７

）不可抗力风险。 如果公司和浦发银行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

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三、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对

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

险。

１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

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

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

予以披露。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不影响募投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闲置超募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期限

认购金

额（万

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到息日

投资盈亏

金额（元）

资金来源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２７

期

混合

类，保

本保

收益

型

９８

天

３００ ４．３５％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２０１３．０９．２６

未到期

汉王制造超

募资金

３００

万

元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司理财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２８

期

１８２

天

１２００ ４．６％ ２０１３．０６．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１９

未到期

汉王制造超

募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

北京银行稳健

系列人民币

１

个

月期限

ＳＨＩＢＯＲ

关联保证收益

理财产品

保本

保收

益型

３０

天

１５００ ６．１８４％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未到期

汉王科技超

募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

３０

天

４５００

６．１８４％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未到期

汉王科技自

有资金

４５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１９

未到期

汉王智学自

有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

合计

９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4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

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

美的电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在确定指数时采用中证协

ＳＡＣ

行

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美的电器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

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与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展恒基金”）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展恒基金将

代理销售以下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展恒基金的销售网点和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开户、申

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１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２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３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４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５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１６２２０６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８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２２０７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０９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１６２２１０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１６２２９９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１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２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３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４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

２２９００１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２１６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９００２

泰达宏利信用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０２６

泰达宏利信用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００００２７

泰达宏利高票息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１６９

泰达宏利高票息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

０００１７０

同时，自代理销售之日起，投资者通过展恒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网上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

以上指定基金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四折优惠，但

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基金，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有关详情请咨询展恒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 访问展恒基金网站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

ｃｏｍ

； 也可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提示：上述基金中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证券投

资基金（

ＱＤＩＩ－ＦＯＦ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尚未开通转换业务。 投资者欲

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 � �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美的电器（证券代码：

000527

）与九龙电力（证券代码：

600292

）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2013

年

6

月

5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

方法》及我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

2013

年

6

月

24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除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外）所持有的上述两只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同时，对招商深证电子信

息传媒产业 （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

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在当日份额净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股票的调整

因素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

值。 同时，对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持有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恢复按估值日的份

额净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我公司管理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TMT

）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深

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央视财经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因复制指数而被动持有美的电

器（证券代码：

000527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13-034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现场投票；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24

日

10

时开始

2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

科技产业开发园百利路

136

号）

3

、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及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俊民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667,872,1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47%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

667,872,1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667,872,1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龙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667,872,1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陈龙先生当选公司独立董事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西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667,872,1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邹晓冬律师和娄曲亢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与会董事签

字）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5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志坚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过往从业经历

具有

２１

年金融业从业经历，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在美国花旗银行

台北分行工作，任财务企划助理；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在台湾大

华证券公司工作，任债券交易总监；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在台湾景

顺投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负责投资业务；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在台湾保诚投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负责投资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在美国纽约人寿台湾子公司工作，任投资长；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台湾富邦投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任投资长；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全球投资总监，负责投资业务。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以上事项经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关于基

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任职备案事项》（中基协发〔

２０１２

〕

６

号）的相关规定。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的公告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

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文

)

的相关规定，

现将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

本公司拟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包括

2013

年

6

月

27

日）通过代销机构申购

宝盈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213010)4,500,000.00

元，按照该基金基金合

同及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支付申购费用。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遵

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并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郑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基金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郑州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公告日起，郑州银行开始办理本公司旗下宝盈核心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6

）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

码：

213008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在郑州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等

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该基金披露的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

400-8888-300

2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zzbank.cn

客户咨询电话：

967585

投资者在郑州银行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郑州银行的具体规定。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3-� 045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四川天齐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6

月

23

日

-2013

年

6

月

24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23

日

15:00

至

2013

年

6

月

24

日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8

人，代表股份

117,422,01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88%

。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 代表股份

108,441,16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77%

；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5

人，代表股份

8,980,8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1%

。

（

3

）本次会议除议案七和议案八，公司关联股东

--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张静女

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9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017,017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13%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人员

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如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34,9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

；反对

60,95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

；弃权

221,1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7,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

；弃权

228,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7,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

；弃权

228,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8,67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5%

；反对

112,0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

；弃权

234,7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8,657,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1%

；反对

225,914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

；弃权

133,6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8,670,2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5%

；反对

125,114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

；弃权

221,6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0,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

；弃权

235,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0,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

；弃权

235,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1,8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

；弃权

234,7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0,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

；弃权

235,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8,680,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

；反对

100,751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

；弃权

235,8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0,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

；反对

60,95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0,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

；反对

60,95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

关于收购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

股权之框架协议》和

<

关于收

购四川天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20,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

；反对

60,95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

附生效条件的收购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

之第二阶段股权转

让协议

>

及

<

附生效条件的收购四川天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16,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6%

；反对

64,95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121,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

；反对

64,958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121,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

；反对

64,958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

。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相关交易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05,9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5%

；反对

75,158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

；弃权

235,9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

。 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2

月

25

日及

2013

年

6

月

8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的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案）》等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文泽雄、彭丽雅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

《关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一）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8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19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成都工业园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丽华女士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8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156,513,3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19, 700,

000

股的

37.29%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以赞成票：

156,513,35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姚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

2016

年

3

月

19

日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 昕、潘继东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9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以

现场与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在公司成都工业园办公楼

2

楼第

3

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以电话、 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其中董事罗永忠、董事魏炜、董事徐波和独立董事汪静波采用通讯表决

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经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选举姚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与此同时独立董事韩颖梅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审

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同意选举姚刚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25日

股票代码：000017、200017� � � �股票简称：

*

ST中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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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中华B� � � �公告编号：2013-032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停牌，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申请复牌。

●

本公司

2012

年全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44

万元，

2013

年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65

万元。

●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

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2

年

10

月

24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2

年

10

月

25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本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召开， 综合本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前后的申报情况，截止

2013

年

4

月

23

日，本公司管理人共受理债权申报

59

家，申报债权总额折合

人民币

3,457,953,812.32

元。 综合本公司管理人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前的债权审核工作及此

后的对异议的复核、对补充申报债权的审核工作，本公司管理人依法确认并编入《债权表》的有

54

家，确认债权总额为

1,898,956,051.93

元。

2013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中院（

2012

）深中法破字第

30-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13

年

7

月

25

日。 目前，重整的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7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起

停牌，至深圳中院就重整计划作出裁定后，由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

市，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

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

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25日

2013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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